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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說明



可請專利事務
所評估是否
適合申請專利

向研發處提出
申請

通過

不
通
過

發想階段 書審階段
專利申請

階段

專利審核

階段

專利權

取得階段

1. 由研發成果
管理委員會
審查

2. 發明人列席

1. 繳納專利訂金
2. 委託事務所進

行專利申請

專利申請流程

1. 發明人自費
2. 撤案

1. 專利權取得
2. 每三年進行維

護評估

依比例分攤
專利費用

須以東海大學為
專利所有權人

• 確認研發成果公開狀
況（專利非常要求新
穎性，於先申請前盡
可能不公開！）

• 確認想要保護的技術
特徵。

• 儘可能提供於提案前
已公開資料、研發成
果相關的文獻資料及
完整研究成果與技術
資料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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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專利費用
分攤(%)

收益分配
比例(%)

本校
發明
人

本校
發明
人

一 100 0 40 60
二 50 50 30 70
三 0 100 20 80

表單下載



專利維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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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維護
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

評估

是否終止繳納

專利維護費用

繼續維護

或公告讓與

由發明人代表填具「東海大
學專利維護評估表」

提送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

1. 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
依專利有無授權使用或
服務效益、促進整體產
業發展或產業利用性等
進行評估。

2. 獲證六年以上或第二期
以上且尚未授權之專利，
如發明人或創作人仍願
意繼續維護者，發明人
代表應列席研發成果管
理委員會以進行專利狀
況之評估討論。

1. 如有繼續維護之效益，

則續繳年費使專利效期
延長。

2. 如無繼續維護之效益，

則公告讓與。

1) 若有第三方請求讓與，經
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審議
讓與條件，並經資助機關
申請讓與後，進行之。

2) 若無第三方請求讓與，經
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審議，
並經資助機關同意終止繳
納後，使專利權消滅。

在職期間因故死亡：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
評估

離職或退休

✓ 1 個月前通知研發處盤點、評估在職
期間專利

✓ 簽署「東海大學專利發明人離職或退
休聲明書」

✓ 繳清在職期間之相關專利費用

農業部計畫衍生專利，
至少須公告2次



表單下載

1. 若非透過學術系統聘用者
(如工讀生等)，請至以下路徑下載：

研發處 規章表單 產學專利推廣

2. 由計畫主持人、簽署人各留存一份
備查。

參與研究工作保密同意書

透過學術系統聘用者

1. 受僱計畫人員於研究計畫人員
資訊系統詳閱並確認該同意書
內容。

2. 計畫主持人可於學術研究成果
資訊系統查閱受僱計畫人員所
線上簽署之同意書，並留存備
查。

其他方式聘用者

為了保護研發成果不外洩，參與計畫之所有人員均須簽署

若屬農業部計畫者，須配合農業部稽核時繳交 !!

研發成果保護

109年9月起
此保密同意
書線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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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記錄簿

計畫簽約時，至多免費發予2本，超出需購買 (50元/本)
若未取得或欲購買，請洽研發處莊小姐#30010

研發成果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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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寫計畫編號、填寫日期、標題。

2. 不得使用鉛筆撰寫。

3. 錯誤處不得使用修正液，需以刪除線並於旁邊簽名。

4. 紙張黏貼處須於騎縫處簽章並標記日期。

5. 應定期（建議每月）送見證人見證，遇有重大發現、發明、

心得或創意等應即送見證。重大發現或發明最好有兩人以上

見證。應定期送計畫主持人審閱。

6. 記錄時應連續填寫，不可留有空白

撰寫注意事項

凡參與計畫之研發人員，均應撰寫研發

記錄簿!!目的在輔助研發人員累積經驗

技術，亦可佐證原創性之法律證明，以

維護智慧財產權，未來若發生著作權、

商標權、專利權等智慧財產權之爭訟時，

研發記錄簿可以做為有力的佐證。



研發記錄簿

計畫辦理校內結案時，需繳回(研發紀錄簿+自我檢核表)

研發成果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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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檢核研發紀錄簿填寫狀況，由研發處承辦人員針對檢查項

目進行初步確認，若有疏漏將退回補件。完成後得辦理結案。

撰寫注意事項

本次追蹤評鑑農業部建議事項

表單下載



授權流程與注意事項

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法源

技術公告

廠商提出申請

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進行

廠商遴選、技術作價

簽訂技術授權合約書

技術授權
廠商欲使用本校研發成果

一定需透過「技轉/授權」給廠商

權利金分配比率：

專利授權：
扣除上繳資助機關部分及營業稅後，依下列比率分配

學校30%；發明人70%

方案
專利費用分攤(%) 收益分配比率(%)

本校 發明人 本校 發明人
一 100 0 35 65
二 50 50 25 75
三 0 100 15 85

非專利授權：
扣除營業稅後，依下列比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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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可依此流程自主辦理「境內非專屬

授權」；其餘（如境外或專屬授權）則

須經農業部核准後辦理。



利益衝突揭露

研發成果運用前
需進行利益揭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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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成果推廣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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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可授權之專利外，亦透

過產學計畫結案可公開資

料及不定期徵件方式，詳

列可授權專利技術。

111年起每季彙編電

子報，以利了解近期

產學動態、計畫徵件

資訊、活動成果等。

彙整可授權之專利、

產學計畫成果成冊，

並推出系列套書，

於適當場合發放。

本校專利技術媒合網 產學育成電子報 研發能量推廣手冊

媒合網連結 電子報連結 研發能量推廣手冊連結

與科研產業化平台之盟校

共同辦理「跨校專利技術

交流暨產學媒合交流會」，

藉由多校合作與領域聚焦，

並促成跨校跨域交流，下

一場預計於12/5，歡迎參

加！

積極透過相關展會、競賽等

曝光本校研發成果，如台灣

創新技術博覽會、亞洲生技

大展等，2024年參加台灣創

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賽，本

校6件專利參賽，榮獲一銀二

銅等四項大獎！

辦理技術媒合會 參加相關展會



其他：產學計畫行政支援

• 主持人因助理異動或不熟悉學校行政流程，需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增加管理成本，進而影響
教學與研究品質

• 新進或實驗室規模較小之教師及研究人員，資源有限，難以聘任專人協助

一、問題發現

• 限計畫單位【教學單位、非屬系所】+計畫起始日113.8.1以後者

• 管理費獎勵金取消直接獎勵院系所，改由主持人決定提供行政事務服務單位（院系或研發處）

• 主持人提出時間點：於「簽約時或首筆經費動支前」

• 獎勵機制：提供服務單位，獲取管理費勵金分配

• 目的：優化產學計畫管理流程，提升產學計畫行政效能

二、因應作法擬定

• 113年3月6日第113-0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三、法源：產學合作計畫實施暨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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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產學計畫行政支援

四、修訂後條文-第七條（節錄）

總管理費提列比例 學校分配比例
院系所（或研究發展處）註1、

教師及研究人員分配比例

3%（含）以下
研發專戶8%

學校統籌運用70%

院0%系7%（或研發專戶7%）

教師及研究人員15%

3%以上，15%以下
研發專戶6%

學校統籌運用60%

院4%系11%（或研發專戶15%）

教師及研究人員19%

15%（含）以上
研發專戶4%

學校統籌運用50%

院8%系15%（或研發專戶23%）

教師及研究人員23%

註1：原分配至院系所比例依計畫主持人所選擇行政事務服務單位（院系所或研究發展處），進行獎勵分配。

行政事務服務單位需依本校「產學合作計畫流程及作業程序」協助支援教師及研究人員計畫簽約、經費報
銷及結案等行政事務，計畫主持人得於計畫簽約時（最遲須為首筆經費動支前）向院系所或研究發展處提
出服務申請。

主持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獎勵：
【計畫單位：教學單位、非屬系所（體育室、通識中心）】 完整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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